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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蔡佳勲

聯絡電話：02-23565560

傳真：02-23566315

電子信箱：moi1712@moi.gov.tw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11012467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301000000A111012467900-1.pdf)

主旨：有關總統111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91號令公

布修正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條文1案，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111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90號

函辦理，並檢附該函、旨揭總統111年6月22日總統令及修

正條文影本各1份。

二、旨揭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609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s：//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正本：財政部、法務部、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部法規委員會、地政司（地籍科、地權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1110165816

■■■■■■16地政局 ■■■■■■■收文:111/06/23

■■■■■■■有附件

■■■■■■地籍科



土地法 73條之 1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

之日起逾一年未辦理繼承登記

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

個月內聲請登記，並以書面通知

繼承人；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

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但有不

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

應予扣除。 

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十五年，逾

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

書面通知繼承人及將該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清冊移請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公開標售。繼承人占有或第

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

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

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 

 

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前應公告三個月，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

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

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

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

視為放棄。 

 

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

之日起逾一年未辦理繼承登記

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

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

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

理。但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

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十五年，逾

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

將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清冊移請

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繼承人占

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

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

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

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

限。 

 

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前應公告三十日，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

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

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

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

為放棄。 

 

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



戶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

分領取。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

領該價款者，歸屬國庫。 

 

第二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最高價未

達標售之最低價額者，由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定期再標售，於再行

標售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酌

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

逾百分之二十。經五次標售而未

標出者，登記為國有並準用第二

項後段喪失占有權及租賃期限之

規定。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年

內，原權利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

其法定應繼分，向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申請就第四項專戶提撥發給

價金；經審查無誤，公告九十日

期滿無人異議時，按該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

給之。 

戶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

分領取。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

領該價款者，歸屬國庫。 

 

第二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最高價未

達標售之最低價額者，由國有財

產局定期再標售，於再行標售

時，國有財產局應酌減拍賣最低

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二

十。經五次標售而未標出者，登

記為國有並準用第二項後段喪失

占有權及租賃期限之規定。自登

記完畢之日起十年內，原權利人

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

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就第四項

專戶提撥發給價金；經審查無

誤，公告九十日期滿無人異議

時，按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第五

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 

 


